台港澳人员办理在穗就业流程图
    网页：http://gzjy.gzlm.net/（所需表格和办理程序可到网页详细浏览和下载）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登记备案：（1）经审批准予在穗就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并即时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2）香港、澳门人员在广州市从事个体经营办理就业证的，无须进行登记备案。





3.提交资料，申办台港澳人员在广州市就业许可。





2.身体检查。





本人前往进行身体检查（带个人有效旅行证件和照片），取得健康证明或身体检查报告。





1、广东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地址： 天河北龙口西路207号 电话：87537322


（或可到黄埔、番禺、花都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进行体检）；


2、可到指定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注册的私家医院进行体（具体名单详见上述网页中<规章规定和通知>栏目中《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来粤就业健康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劳社函〔2006〕43号）；


3、内地其他卫生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书》。





1. 前往领取《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许可申请和备案登记表》（如自行上网下载表格和浏览程序可跳过此步骤）。





申请单位


凭：1、《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申请和备案登记表》一份（贴一张彩色二寸免冠照片，另附一张相同照片）；


2、营业执照（副本）、民办非企业登记证或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如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的，需提供主管部门的批准许可证书复印件，民办非企业培训教育机构提供办学许可证复印件；


3、个人入出内地有效旅行证件的复印件；


4、聘雇或者接受被派遣人员的健康状况报告；


5、劳动关系证明(如是与内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应提供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如是与境外或台、港、澳地区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受其派遣到内地一年内（公历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在同一用人单位累计工作三个月以上的人员，应提供由境外或台、港、澳地区用人单位出具派遣证明（须注明姓名、来源地、任职部门和岗位、派遣期限）和内地用人单位出具的任职证明；如是常驻代表机构的代表，提交《常驻代表机构工作证》复印件（盖章）。)；


6、拟聘雇人员从事国家规定的职业（技术工种）的，提供拟聘雇人员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7、法律法规规定的文件。





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香港、澳门居民：


凭：《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申请和备案登记表》、个体经营工商执照复印件、健康证明和个人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两张二寸彩色免冠照片。


     





市、各区（县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1、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综合服务大厅  东华南路148号1楼  联系电话：83841733、83812483


2、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服务大厅  梅东路28号2楼  联系电话：87654695


3、申请单位所在地区（县级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可到上述网页中<新闻通知>《穗劳社通告（2009）6号文》查询及浏览各区就业中心地址和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或者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香港、澳门地区人员











